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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2 月 1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2 月 9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江苏易明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杨敏杰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龙、张俊峰、江苏文航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吴广林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邵鋆、江苏拓鸿律师事务所、陆俊、江苏闳远律师

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昌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吴广林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邵鋆、江苏拓鸿律师事务所、陆俊、江苏宏远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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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20 年 12 月 10 日，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向原告发送《中标通知书》， 

原告中标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发包的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二期项 

目，中标价 5,218 万元，工期 300 日历天。后双方签订正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对工程名称、承包范围、工期、工程价款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

定。  

    合同签订后，原告方陆续进行开挖土方，平整道路，搭建围挡等工作，2021

年 4 月 30 日，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发出《工程开工令》，明确开工日期为

5 月 1 日。后原告在辅房基础开挖过程中发现存在原有污水管道、高压电线管、

消防水管、自来水管等管线影响施工，分别于 5 月 4 日、5 月 11 日向无锡昌顺

烘焙器具有限公司发送工程联系单，告知其施工受阻情况，请无锡昌顺烘焙器具 

有限公司尽快给予车间二基础变更方案的施工图纸，5 月 20 日，无锡昌顺烘焙

器具有限公司以厂房二基础设计变更为由要求中止施工。  

    至 2021 年 12 月份项目停工超过半年，原告向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邮 

寄《工程联系单》，要求书面明确项目在 12 月份是否可以复工，另外就窝工等损 

失尽快协商解决方案，双方协商未果，为避免损失的扩大，原告诉至法院。  

    另原告认为昌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系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 

司唯一股东，依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

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昌 

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不能证明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的财务与 

其自身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人。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依法判令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价款及利息（工程

暂定 350 万元，以鉴定意见为准）； 

3、依法判令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立即赔偿原告停工产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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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7,207.8 元（暂计算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中停工期间人员工资 2,088,708

元，机械设备租赁费 437,000 元，材料费损失 1,697,300 元，规费及其他费用损

失 134,199.8 元）；  

4、依法判令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立即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待鉴定后

确定）；  

5、依法判令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立即返还原告履约保证金 10 万元；  

6、依法判令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律师费损失 397,800 元；  

7、请求判令原告对其所施工完成的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工程款 350 万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8、请求判令昌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 2 至第 6 项债务承担 连

带清偿责任；  

9、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昌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五）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已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开庭进行证据交换，目前尚未进行审理宣判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尚未审理宣判，目前暂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未对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后续公司将根据案情进展及时更新披露。公司将

会积极应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导致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交通银行无锡锡东支行、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港支行银行账户冻结。昌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赵巷支行、交通银行上海青浦支行银行账户冻

结。无锡昌顺烘焙器具有限公司、昌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计共冻

结 850 万元。鉴于案件尚未审理宣判，暂时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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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已委托律师积极应对上述案件，提起相关反制措施并积极配合诉讼的进

展，尽力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及时发布案件进展，并按照监管要

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2）苏 0205 民初 938 号  

2、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传票（2022）苏 0205 民初 938 号 

3、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苏 0205 民初 938 号  

4、江苏易明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事起诉书 

 

 

昌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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